总务部设备物资服务采购质保金等支付审批表
	项目类别
	□质保金     □履约保证金     □合同余款

	项目名称
	
	合同编号
	

	供应商名称
	
	联系电话
	

	合同价
	
	结算价
	

	验收日期
	
	质保期限
	

	已付款金额
	
	本次付款金额
	

	入账开户行
	
	账  号
	

	支付理由
	供应商公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年   月   日

	 使用部门意见
	签名（盖章）：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经办人意见：
年   月   日
	主管意见：
年   月   日

	分管副处长/校区（园）总务办主任意见：
年   月   日

	处长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填写说明：1.10万元以下（不含10万元），由使用单位审核、分管副处长/校园总务办主任审批、处长/校区总务办主任终审。
2.10万元及以上、20万元以下（不含20万元），由使用单位审核、分管副处长/校区（园）总务办主任审批、处长办公会/校区总务办主任办公会终审。

3.20万元及以上，由部务会终审，由所在处室负责人在审批意见写明集体决议情况。需附上部务会决定事项通知。
